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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高速公路车辆
救援服务，许多运输人脑

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个字：“贵”。近
日，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南省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管理办法》，对
部门职责、服务行为、收费行为，以及监
督管理等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并
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

援机构，车辆救援前应明确告知收
费标准。

■三湘都市报
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是指高速公路经营企业自行
组建的专职救援服务队伍和依法确定的社会车辆救援服
务单位，受当事人委托，或者在当事人不委托、无法委托
且影响高速公路通行安全的情形下， 经高速公路管理单
位通知， 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机动车进行
排障、吊装、拖行，对车载货物进行收集、装运、清理现场
和对非伤亡人员进行转运等，并按规定收取费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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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高速天价救援费 湖南发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新规

车辆救援前应明确告知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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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出台，引起
了网友的热议。网友“艳阳天
522”表示“千重要万重要，监
督落实最重要！”网友“刘文辉
78042552”表示“期待能真正
落实 下来 ！” 网 友“用 户
68282885429” 表示，“全国各
地都该这样！” 网友“鲫鱼子
303” 表示：“关键要允许自己
叫拖车”………

有“老司机”支招，如果在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
者车辆出现故障抛锚，首先要

拨打 12122全国高速救援电
话，上报人员伤亡、车辆受损、
事故地点等情况。随后，救援
中心会根据所在高速位置核
算出具体的救援费用，虽然各
地的价格不同，但费用都有标
准可循。

如果司机在拨打救援电
话后，遇到了“抢劫式”救援，
需要支付上万元的拖车费，就
应当拨打当地物价局或12358
全国物价投诉电话进行投诉，
保障自己的利益。

对于经常开车奔波在高速
路上的“老司机”来说，难免会遇
到抛锚或者各类事故。 然而，由
于高速路救援难度大、拖行里程
长、救援公司多为垄断经营等原
因， 高速救援行业一直比较混
乱，接连曝光出多起“天价救援
费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9年11月，货车司机刘师
傅的车辆在湖南高速发生故障
后，跟随救援一起来的还有20万
“天价施救”费。僵持不下，刘师
傅夫妻被迫滞留高速10天。此事
被曝光后， 引起广泛关注。11月
30日，湖南高速集团通报，3名路
政人员被停职调查。

回顾事件经过， 令人咋舌。
事发后司机刘某报警，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尽管刘某称不需要吊
装， 但施救人员逼着他签了8万
元的吊装协议，并声称如果不签
是20万元。无奈之下，刘某签了
救援协议，并支付了8500元的服
务费。最终货车被焊接好，没有
吊装，但救援队还是要求刘某支
付5.9万的吊装费。

刘师傅的遭遇只是公路天
价救援的一个缩影。2016年4月
初，“湖南潭耒高速天价救援”曝
光，一辆侧翻的货车被救援队拖
了不到20公里的路程，却被告知
需要缴纳3.6万元的施救费用；
2017年，河北省黄骅市一辆事故
车车主花费5万多元为自行倒
货、 停放一夜和接受救援买单；
2019年9月， 刘先生驾车在呼和
浩特市南二环快速路辅路上撞
倒护栏，拖车10公里，费用1.6万
元；2021年4月，阿辉开着的泥头
车在惠盐高速上爆胎，救援车不
请自来，一家表示换胎收费1100
元， 另一家表示不修车也得交
600元， 并拔掉阿辉自己请来的
流动补胎车的钥匙。 无奈之下，
阿辉只得给了对方500元……

“高速天价救援”顽
疾由来已久，此前多部门
曾制定过破除垄断、定价
格标准等政策，国家发改
委和交通部也曾多次单
独或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各地对高速公路车辆救
援服务和收费进行清理
规范，例如，公安交管部
门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
构实施拖移并收取费用，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统
一规范收费项目，合理制
定收费标准等。

通过这些措施，很大
程度上遏制了“高速天价
救援”， 然而在“可以收
费” 的政策标准之下，部
分“钻空子”的现象仍时
有发生。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
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行
为，健全高速公路车辆救
援服务体系与信息化监
管手段，切实维护高速公
路车辆救援服务当事人
合法权益，实现我省高速
公路车辆救援服务规范
化、专业化、市场化，省交
通运输厅重新编制了《管
理办法》。

推进湖南高速车辆救援服务信息化管理建设

统一信息平台监管车辆救援服务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管理办法》 适用
于全省境内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 例如车辆救援服
务单位不得有哪些行为、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如何收费
等司机关心的问题，《管理办法》都给出了明确的解答。

【案例】
要价20万
高速多发“天价”救援

【破局】
湖南高速公路
车辆救援新规出台

司机盼望政策全国落地

《管理办法》规定车辆救
援服务单位在作业前必须向
当事人提供作业清单， 告知
服务项目、 收费依据及收费
标准， 同时对车辆救援服务
单位不得有哪些行为进行了
明确， 并规定在事故车或故
障车未占用行、超、应急车道
及紧急停车带即在不影响高
速公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
定救援机构， 也不得妨碍和
阻止当事人委托的具备救援
资质的救援机构进场服务。

《管理办法》提到，故障
车辆原则上转移至最近的
高速公路出口处或服务区，
也可以转移至当事人选择
的其他停放地点。当事人选
择将故障车辆转移至其他
停放地点的，不属于高速公
路经营企业主体责任范畴，
由当事人与车辆救援服务
单位按照市场价格约定服
务费用。

被依法扣留的事故车
辆应转移至公安机关高速
公路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地点停放。如遇恶劣天气等
特殊情况，车辆救援服务单

位可先将事故车辆转移至
高速公路出口处或服务区
等临时免费停放，3天之内
再拖移至所属辖区公安机
关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地点停放。

公安机关高速公路交
通管理部门依法扣留车辆
的转移、停放、保管费用，法
定期限内的由财政承担，不
得向当事人收取，也不得指
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
取费用，相关费用由公安机
关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
列入本部门年度预算并及
时支付。

扣留车辆保管费用法定期限内财政承担

《管理办法》写到，高速
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必须
严格按照省价格、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核定的救援服务收
费项目和标准执行， 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的应严格执行
省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
标准，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
服务双方协商并签订书面协
议收费。 车辆救援服务单位
应向当事人提供合法的收费
票据。

《管理办法》规定了收费
标准。 单次实施车辆救援服
务过程中产生的拖车、吊车、
货物收集转运的总收费，事
故车辆超过5000元、故障车
辆超过3000元的，车辆救援
服务单位应通知高速公路经
营企业路产管理人员进行核
实；事故车辆超过10000元、
故障车辆超过5000元的，高
速公路经营企业应通知市州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驻高速公
路路政执法人员进行核实。

作业前提供清单
告知项目、收费标准
1

总收费超过一定
金额需经相关管理、
执法人员核实

2
《管理办法》要求相关部

门要推进车辆救援服务信息
化管理建设， 将全省车辆救
援信息纳入全省统一的信息
平台进行监管。 高速公路救
援服务车辆应安装定位系
统，并接入省统一信息平台。

《管理办法》强调，车辆
救援服务工作被举报投诉、
媒体曝光并产生严重影响，
经查证属实的，实施主体为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自行组
建的专职车辆救援服务队
伍的， 由市州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责成高速公路经营企业
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
理；实施主体为依法确定的社
会车辆救援服务单位的，应按
合同约定依法解除其车辆救
援服务合同。

《管理办法》 明确高速
公路经营企业对所属车辆
救援服务单位有效投诉数
量、回访数量、日常监督检
查等内容进行考评，作为以
后年度确定购买高速公路
车辆救援服务承接主体的
重要参考依据。

被媒体曝光并产生严重影响者，或被整顿或解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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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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